


遂文明办〔2012〕6号

关于做好丽水市首届未成年人道德文化节

相关工作的通知

县属学校、各乡镇中小学，各有关单位：

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根据市文明委《关于举办丽水市首届未成年人道德文化节活动的通知》（丽文明委〔2012〕5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未成年人道德文化节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2年5月—10月

二、活动主题

传承中华文明，争做美德少年

三、活动范围

全县各初中、小学 

四、活动内容

1.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要把举办未成年人道德文化节与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活动结合起来，开展学雷锋主题班日、主题队日、主题团日、主题演讲和读书征文等活动，鼓励未成年人在家庭、村落、社区，和同伴之间开展文明有礼、敬老爱亲、扶弱助残、便民利民等各类学雷锋主题实践活动。组织“五老”志愿者以点对点、一带一的方式帮助问题未成年人，用爱心和情感引导后进未成年学生进步。

2.开展美德少年评选活动。围绕未成年人道德文化节活动主题，以校级“美德少年”评选为基础，以“孝敬少年”、“爱心少年”、“诚信少年”、“勤俭少年”、“环保少年”五个类别开展评选，大力倡导广大未成年人在学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庭做个好孩子，在社会做个好公民，用榜样的力量引导未成年人修身立德，争当“美德少年”。

3.开展经典诵读活动。以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推广普通话、开展传统美德教育为重点，通过晨读朗诵、课前齐诵、广播听诵、赏析吟诵、诵读比赛、活动展示等方式，广泛开展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

4.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把未成年人道德文化节与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举办书法比赛、展览展示、文艺演出、科技小发明及读书、读报、演讲等活动，让道德教育有机渗透到活动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和熏陶。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把举办未成年人道德文化节作为落实中央 8 号文件、推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一项重要载体，在宣传部、文明办的牵头协调下，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教育、团委、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各负其责，紧密配合，努力把这项活动打造成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品牌。

2.注意扩大参与。坚持面向广大未成年人，注重运用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把统一组织活动与未成年人自发开展活动结合起来，让道德文化节成为最有人气的未成年人节日。

3.不断改革创新。坚持以创新精神举办未成年人道德文化节活动，紧密结合学校和学生的实际，创新活动载体，打造活动特色，使道德文化节常做常新，不断焕发出生机活力。

相关部门未成年人道德文化节总结于2012年11月20日前报县文明办，最佳创意未成年人道德文化节活动奖申报表于 2012 年 11 月20日前报县教育局基教科。

附件：1.未成年人道德文化节宣传口号

2.最佳创意未成年人道德文化节活动奖申报表

         　　　　　      遂昌县文明办

               　　　　　2012年5月3日

附件1：
未成年人道德文化节宣传口号

1.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2.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3.学雷锋 讲道德 做好人

4.传承中华文明，争做美德少年

5.大力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6.传承雷锋精神，创建“雷锋式学校”

7.助人为乐 奉献爱心

8.强力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促进青少年成长进步

9.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

10.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11.全面加强学校德育体系建设

12.在家庭孝敬父母，在学校尊敬师长，在社会奉献爱心

13.全社会动员，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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